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ETP 學程書卷獎獎勵要點

113 年 9 月 16 日院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113 年 10 月 21 日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英語授課

學分學程(English Taught Program，以下簡稱 ETP)學生修習全

英語授課課程（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Courses，以

下簡稱 EMI 課程）之意願，並獎勵其中成績優異者，藉以提
升學生英語能力及國際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獎勵對象為本院 ETP 學程之學生，且申請獎勵當學期
具備本院學籍之同學。

三、 本要點所稱 EMI 課程，係指以英語進行之專業課程或通識課

程。學生修習一般語言課程（含相關專業課程應以英語授課者） 
不得提出申請。

四、 本獎勵申請資格如下：

（一） 前一學年修畢 EMI 課程達六學分，且 EMI 課程修課成

績平均達 85 分以上，擇優核發獎勵金 6,000 元。

（二） 前一學年修畢 EMI 課程達十二學分，且 EMI 課程修課

成績平均達 85 分以上，擇優核發獎勵金 12,000 元。

前(一)(二)項同學得擇一申請，申請時須同時提供前一學年參

與校內外舉辦之雙語進行之國際學術相關活動至少參與 1(含) 
場以上之參與證明，以進行後續排序遴選。

五、 本獎勵每學年由院辦公室公告申請時程及文件繳交方式受理

申辦。申請案經院主管會議遴選排序擇優獎勵，依每年預算核
定獎勵金，通過後公告核發。

六、 本要點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大專院校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經費，
經費中斷或刪減時，本院得調整，暫停或終止本獎勵之權利。

七、 本要點經本院院主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